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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
  

 
苏人社发〔2012〕87 号 

 
 
 

关于深入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 
居住证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大力实施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，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

境，营造重视海外人才、服务海外人才的氛围，吸引更多的海

外高层次人才来江苏创新创业，去年，省政府印发了《江苏省

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制度暂行办法》（苏政发〔2011〕87 号），

省委组织部、省人社厅等 15 家单位联合印发了《江苏省海外高

层次人才居住证制度暂行办法实施细则》（苏人社发〔2011〕418

号）。为深入实施居住证制度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加强领导，及时做好居住证的发放工作 

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制度是我省人才工作的一项创

新，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这项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及时做好居住证发

放工作。各地要加大对居住证制度的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各种

途径和方式，让更多的人才，尤其是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创业园、

企业等海外高层次人才集中的单位了解这项制度，组织发动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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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条件的各类海外高层次人才申领居住证，让应该享受优惠政

策待遇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尽快受益，真正发挥居住证制度在吸

引和服务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的作用。 

各地要明确承办处室、安排专门人员、设置服务窗口，承

担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办理以及对持证对象的服务工作。

要把海外高层次人才作为人社部门重要的服务对象，主动提供

热情周到的服务；在办理居住证的过程中，要准确把握条件，

细致审核相关材料，在服务持证对象时，要充分理解政策，有

效地落实好政策；要主动走访海外高层次人才，了解他们在居

住证使用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。 

二、结合自身职能，积极做好相关政策的兑现工作 

（一）办理就业证。具有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外永久（长期）

居留权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我省工作的，应提供以下相关材料，

经市人社部门初审后，报省厅劳动就业管理部门审核办理就业

证（苏州、无锡市人社局可直接办理就业证）：《外国人就业登

记表》或《华侨就业申请表》；境外人员的履历，签订的劳动合

同原件及复印件（投资人无需提供）；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

其他国际旅行证件（正本及复印件）；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

或确认的健康证明书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

住宿登记证明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《江苏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

证》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企业批准证书、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

码证复印件；近期同底二寸免冠半身照片三张。 

（二）办理调入事业单位手续。具有中国国籍的海外高层

次人才居住证持有者调入事业单位工作，应按人事管理权限，

由调入单位的主管部门携带其居住证及相关材料到同级人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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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调配职能处（科）室办理调动手续；当地人社部门可不受进

人计划限制，为其核发职工人数计划凭证；具备规定条件的可

直接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，如无空缺岗位，当地人社部门应

在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后及时予以增加岗位。 

（三）申请奖励和专业技术资格评审。持有居住证的海外

高层次人才可按有关规定参加国家、省有关政府奖励的申报和

评选，同时也可申报单位所在地市、县政府各种奖励，各地人

社部门应在职能范围内及时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。要积极鼓励

和支持持有居住证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按规定程序和要求申报评

审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或参加专业技术资格（职[执]业资格）考

试，并免试外语和计算机。对具备条件的，由所在单位聘任相

应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四）办理个人所得税奖励。各地人社部门应在每年 4 月

初主动通知在本地工商注册且税务登记企业聘用的持有居住证

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申请个人所得税奖励。持证人在申请时需交

验和提供以下材料：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；所在企业营业执照

复印件；所在企业出具的本人在职证明；上一年度工薪收入个

人所得税完税凭证；奖励经费用于在本省购买或租赁汽车、自

住住房、办公用房、参加专业领域培训的，提供上述支出发票

原件及复印件，在本省投资兴办企业的，提供验资证明及营业

执照原件和复印件；个人银行账号。各地人社部门应及时会同

当地工商、地税部门核实申请者材料，于每年 6 月底前将奖励

经费核拨至持证人银行账户，并于每年 8 月底前将奖励发放情

况提供给同级财政部门，同时提出下年度奖励资金预算。 

（五）办理社会保险业务。持有居住证的海外高层次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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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配偶、子女参加工作的，可参加工作所在地各项社会保险；

配偶、子女为灵活就业人员的，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当

地的各项社会保险，并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。各地人社部门要

主动为持证人提供咨询服务，及时办理保险手续，及时享受保

险待遇。 

三、发挥职能优势，协调推进居住证制度各项待遇的落实 

各地人社部门要充分履行好政府综合管理海外人才工作的

职能，在居住证制度实施过程中，做好牵头协调工作，积极稳

妥地推进居住证制度的贯彻落实；要把落实各项待遇和提供便

利服务作为居住证制度实施的关键，督促相关部门做好政策细

化工作和措施的配套工作，真正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、兑现到

位；要重视居住证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，不

断加以研究、解决，使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制度得到完善；

要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联系，充分利用信息网络，通过

建立有效的工作渠道，推动居住证制度的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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